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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五次選訓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運動部 8 樓第二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主席：沈召集人啟賓               紀錄：余雅琪 

出席：何副召集人維華、王委員三財、吳委員慧君、詹委員淑月、  

黃委員文成、陳委員昭元、湯委員惠婷(請假)、周委員國金。 

列席：運動部： 

許訓輔委員瓊云、適應運動司吳視察佳錡 

總會： 

張富貴代理秘書長、 

國際組：鍾耀堅組長、余雅琪副組長、張潁焄專員、白宛玲專員 

訓練組：鄭順成組長、葉嘉忻專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二月份國際賽事成績(附件一，第 1 頁) 

二、 亞帕運備戰計畫教練名單(附件二，第 2 頁)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 115 年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草案)，提請  審

查。 
說  明：  

一、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計畫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二、 依據 115 年 1 月 30 日第三次會議決議調整選手進場資格順

序。 
三、 檢附 115 年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草案)乙份(附

件三，第 4 頁)。 
決   議：選手進場資格宜依照各運動項目參賽人數設立入選基準線後

參照其世界排名或成績，不得僅參照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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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實施計畫(草案)，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計畫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二、 依據 115 年 1 月 30 日第三次會議決議調整特定運動種類實

際需求之經費補助上限原則。 
三、 檢附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實施計畫(草案)乙份(附件四，

第 12 頁)。 
決   議：經費補助上限原則須與運動部確認後方可實施，其餘條文照

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 115 年潛力新秀選手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共有以下 10 個運動項目共提出 79 位選手，以下為各項目之

選手人數及名單清冊乙份。 
1. 田徑：15 位 
2. 地板滾球：17 位 
3. 羽球：3 位 
4. 射箭：1 位 
5. 射擊：5 位 
6. 桌球：9 位 
7. 輪椅擊劍：7 位 
8. 游泳：19 位 
9. 健力：2 位 
10. 輪椅網球：1 位 

決   議：待實施計畫修正後審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各運動項目申請 115 年基層訓練據點，提請  審查。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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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有以下 15 個運動項目共提出 45 個據點，以下為各項目申

請訓練據點清冊乙份。 
1. 田徑：2 個 
2. 冰石壺：1 個 
3. 地板滾球：4 個 
4. 羽球：4 個 
5. 保齡球：4 個 
6. 柔道：2 個 
7. 射箭：5 個 
8. 射擊：4 個 
9. 桌球：8 個 
10. 健力：2 個 
11. 游泳：2 個 
12. 輪椅網球：1 個 
13. 輪椅擊劍：4 個 
14. 輪椅籃球：1 個 
15. 輪椅舞蹈：1 個 

決   議：羽球項目「宜蘭員山國中」據點因未有選手參加會長盃不予通

過，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調整 2026 年田徑項目國際賽事，提請  審查。  
說  明：2026 年國際賽參賽場次調整如下： 

序號  原定參賽場次  調整後參賽場次  調整原因  

1.  2026 巴黎帕拉田徑

大獎賽  

Paris 2026 World Para 

Athletics Grand Prix - 

France 

2026 突尼斯帕拉田徑大

獎賽  

Tunis 2026 World Para 

Athletics Grand Prix - 

Tunisia 

因國際總會取消 2026 巴

黎帕拉田徑大獎賽，故更

換至 2026 突尼西亞帕拉

田徑大獎賽。  

一、 檢附 115 年第 2 次田徑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五，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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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後續需留意國際情勢如有安全疑慮，則不予以參

賽。 
提案六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亞帕運備戰羽球項目吳于嫣選手更換指導教練，提請  審

查。 
說  明：  

一、 該選手原提報韋焰為指導教練，為提供及配合更全面的訓練

內容及時間以提供選手的專項技術質量，爰更換指導教練為

鄭竣逸教練。 
二、 檢附 115 年第 2 次羽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六，第 23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羽球項目葉恩銓選手自費參賽計畫，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該選手預計參加以下三場國際賽事，以利增加積分提升世界

排名爭取 2026 名古屋亞帕運參賽資格。 
序號  賽事名稱  時間  地點  

1.  2026 杜拜帕拉羽球公開賽-二級  

Fazza Dubai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5/5-5/1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2.  2026 巴西帕拉羽球公開賽-三級  

Brazil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7/21-8/1 巴西  

聖保羅  

3.  2026 祕魯帕拉羽球公開賽-二級  

Peru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8/4-8/9 祕魯  

利馬  

二、 檢附 115 年第 2 次羽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六，第 23
頁)。 

決   議：因考量國際情勢及整體安全，不同意杜拜場次參賽，其餘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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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6 IBSA 柔道哈薩克大獎賽 2026 Grand Prix 

- Kazakhstan」，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5 月 7 日 
二、 比賽地點：哈薩克 阿斯坦納  
三、 共選派 3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將作為報名

依據) 

世界排名 

(2026/3/12) 

所屬 

教練 

備註 

(入選資格) 

(是否需要分級) 

(屬於何項計畫) 

1.  張少豪 男 29 J2 -70KG 第 16 名 陳楓舜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具世界積分（World 

Ranking）排名積分者) 

是 

亞帕運備戰 

2.  蔡欣穎 女 16 J2 -52KG 第 10 名 楊俊霆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具世界積分（World 

Ranking）排名積分者) 

否 

亞帕運備戰 

3.  黃晟閔 男 20 J2 +95KG 第 13 名 莊登洲 

第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具世界積分（World 

Ranking）排名積分者) 

是 

亞帕運備戰 

四、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證號  入選資格  

1.  楊俊霆 男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A 級/體 第五點第二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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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業字第 1130001059 號  入選選手依世界排名優先

之教練。  

2.  

莊登洲 男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A 級/體

總業字第 1120001788 號 

第五點第二項第一款， 

以具備奪牌實力選手之教

練擔任。 

五、 序號一張姓選手所屬教練因工作因素，無法帶隊出賽。 
六、 檢附 115 年第 2 次柔道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七，第 2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調整 2026 年射箭項目國際賽事，提請  審查。  
說  明：2026 年國際賽參賽場次調整如下： 

序號  原定參賽場次  調整後參賽場次  調整原因  

1.  2026 阿默達巴德亞

洲帕拉亞洲盃第二站  

Ahmedabad 2026 Asia 

Para Cup (Leg 2) 

2026 捷克世界帕拉射箭

系列賽  

Nove Mesto 2026 Hyundai 

World Archery Para Series 

先前國際總會尚未公告捷

克站賽事，故先提報印度

站賽事，惟近期印度部分

地區爆發立百病毒疫情，

考量該病毒具高度傳染風

險，為維護選手、教練及隊

職員之健康與安全，並降

低國際移動可能衍生之防

疫風險。  

三、 檢附 115 年第 2 次射箭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八，第 3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6 輪椅網球首爾公開賽 SEOUL OPEN」，

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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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 
二、 比賽地點：韓國 首爾 
三、 共選派 5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

別 
年齡 級別 115 年會長盃 

世界排名 

(2026/3/18) 

所屬 

教練 

備註 

(入選資格) 

(是否需要分級) 

(屬於何項計畫) 

1.  黃楚茵 女 48 QUAD 

未參賽 

(因參加美國站賽

事，3/22 返台，

無法參加會長盃) 

36 周修愷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成績優異且具有奪

牌實力) 

否 

亞帕運備戰 

2.  黃子軒 男 62 QUAD 

未參賽 

(因參加美國站賽

事，3/22 返台，

無法參加會長盃) 

42 周修愷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成績優異且具有奪

牌實力) 

否 

亞帕運備戰 

3.  戴加楊 男 56 OPEN 男子單打第一名 無 無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成績優異且具有奪

牌實力) 

否 

4.  唐兆漢 男 38 OPEN 男子單打第二名 210 周修愷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二名) 

否 

亞帕運備戰 

5.  吳宜珊 女 46 OPEN 女子單打第一名 無 廖文瑞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亞帕運備戰 

四、 備取選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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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性

別 
年齡 級別 115 年會長盃 

世界排名 

(2026/3/18) 

所屬 

教練 

備註 

(入選資格) 

(是否需要分級) 

(屬於何項計畫) 

一、 王偉軒 男 40 OPEN 男子單打第三名 159 林永華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男子第三名) 

否 

亞帕運備戰 

二、 林金達 男 45 OPEN 男子單打第四名 無 無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男子第四名) 

否 

亞帕運備戰 

三、 楊綵縈 女 61 OPEN 女子單打第二名 無 無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女子第二名) 

否 

亞帕運備戰 

四、 李宛靜 女 48 OPEN 女子單打第三名 無 無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女子第三名) 

否 

亞帕運備戰 

五、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證號  入選資格  

1.  
周修愷 男 帕總 A 級/113-WT 教 A001 第五點第二項第一款， 

具備奪牌實力選手之教練。 

2.  
廖文瑞 男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A 級/體總輔

字第 1140002636 號 

第五點第二項第一款， 

具備奪牌實力選手之教練。 

六、 備取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證號  入選資格  

1.  
林永華 男 帕總 A 級/111-WT 教 A001 第五點第二項第三款， 

入選選手依世界排名優先

之教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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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檢附 115 年第 2 次輪椅網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九，

第 36 頁)。 
決   議：照案通過，須留意報名後選手是否取得該賽事之參賽資格。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地板滾球陳銘哲選手自費參加「2026 哈薩克地板滾球世

界盃 Astana 2026 World Boccia Cup – Kazakhstan」，選手及教

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6 月 1 日至 8 日 
二、 比賽地點：哈薩克 阿斯坦納  
三、 自費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級別  
報名  

項目  

國內成績  

114 年會長盃  

1.  陳銘哲 男 BC3 個人 第 1名 

四、 檢附 115 年第 3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十，

第 40 頁)。 
決   議：照案通過，如該選手確定取得參賽資格後請秘書處確認是否

能將該賽事列入國際賽事委辦案，以減輕選手參賽負擔。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9:00 



1 田徑

2026 杜拜帕拉田徑大獎賽

Dubai 2026 World Para Athletics Grand Prix -

UAE

02/06-02/0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吳農彬、劉瑋旂

吳宜容、劉雅婷

江宥辰、陳薇雅

黃榮嘉、黃楷倫

廖宸漢

總成績:2金1銀1銅

劉雅婷 F11/12/20 鉛球 金牌

黃榮嘉 F56/57 鉛球 金牌

黃榮嘉 F56/57 標槍 銀牌

江宥辰 F51/52/53 鐵餅 銅牌

2 羽球

2026巴林帕拉羽球世界錦標賽

BAHRAIN BWF Para Badminton World Championships

2026

02/08-02/14
巴林

麥納麥

方振宇、蒲貴煜

吳于嫣、蔡奕琳

胡光秋、楊伊宸

翁宇裕、葉恩銓

蘇昱安、董曉威

總成績:2銀1銅

SU5 男單-方振宇 銀牌

SU5 男雙-方振宇、蒲貴煜 銀牌

SH6 女雙-吳于嫣、蔡奕琳 銅牌

3 桌球
2026 ITTF黃金海岸國際帕拉桌球未來賽

ITTF World Para Future Gold Coast 2026 (AUS)
02/16-02/18

澳洲

黃金海岸

程銘志、田曉雯

林姿妤、蘇晉賢

林駿梃、李婧萱

黎懿亞、林彥穎

總成績:1金1銀8銅

MS10蘇晉賢 金牌

WS10 田曉雯 銀牌

MS10 林駿梃 銅牌

WS10 林姿妤 銅牌

MS4-5 程銘志 銅牌

WS4-5林彥穎 銅牌

WS11黎懿亞、李婧萱 銅牌

MD4-10 程銘志、林彥穎 銅牌

4 帕拉擊劍
2026 帕拉擊劍世界盃-義大利站

2026 Para Fencing World Cup
02/19-02/22

義大利

比薩

林鈺皓、李秉諭

許雅惠
-

5 桌球
2026 新加坡大滿貫賽事 - 帕拉邀請賽

Singapore Smash 2026 Para Showcase
02/24-02/26 新加坡 田曉雯、林姿妤

總成績:1金

WS10 田曉雯 銀牌

6 輪椅網球
2026 世界輪椅網球團體賽亞洲區資格賽 (Open組)

World Team Cup Asia Qualification (Open)
03/02-03/06

斯里蘭卡

可倫坡

唐兆漢、王偉軒

鄭漢琮、洪志民
總成績:第四名

7 輪椅網球
2026 世界輪椅網球團體賽美洲區資格賽 (亞洲Quad

組)
03/02-03/06

祕魯

利馬
黃子軒、黃楚茵 總成績:第五名

成績No. 運動項目 賽事名稱 賽事時間 地點 選手

1



115.03.20

序 運動種類
備戰

級別
國際分級 選手 性別 年齡 教練 性別

教練

級別

教練證

證號

1 跆拳道 1級
K44

(-58kg)
蕭翔文 男 27 吳燕妮 女 B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CB112000176

2 跆拳道 3級
K44

(-63kg)
陳健強 男 23 柯易智 男 A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CA112000122

3 桌球 1級 C10 田曉雯 女 27 王明月 女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TT教A010

4 桌球 1級 C10 林姿妤 女 26 王明月 女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TT教A010

5 桌球 1級 C10 蘇晉賢 男 23 王明月 女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TT教A010

6 桌球 1級 C11 陳柏諺 男 20 魏君達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TT教A007

7 桌球 1級 C5 程銘志 男 47 林佳蓉 女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2-TT教A003

8 桌球 1級 C10 林駿梃 男 35 江慶林 男 B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CB113000600

9 桌球 1級 C11 李婧萱 女 28 徐智萱 女 A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CA112000475

10 桌球 1級 C11 黎懿亞 女 19 陳妍妡 女 B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BC115000217

11 桌球 3級 C4 黃建方 男 23 張華驎 男 B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TT教B002

12 桌球 3級 C11 黃資叡 男 22 邱浩瑋 男 B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CB114001639

13 桌球 3級 C9 謝宗穎 男 23 張富貴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0-TT教A001

14 桌球 3級 C9 陳先覺 男 24 鄭先惠 女 A
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CA112000477

15 桌球 3級 C7 黃壬莛 男 21 吳明道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2-TT教A004

16 羽球 1級 SU5 方振宇 男 28 楊智傑 男 A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CA114000615

17 羽球 1級 SH6 吳于嫣 女 20 鄭竣逸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2-BA教A011

18 羽球 1級 SH6 蔡奕琳 女 27 鄭任佑 男 A
中華民國羽球會

CA114001534

19 羽球 1級 SU5 蒲貴煜 男 24 王彥邦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BA教A017

20 羽球 1級 WH1 胡光秋 女 46 潘光敏 女 A
中華民國羽球會

CA114001456

21 羽球 1級 WH2 楊伊宸 女 46 龔雅慈 女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BA教A012

22 羽球 2級 WH1 翁宇裕 男 55 鄭任佑 男 A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CA114001534

23 羽球 3級 SL4 葉恩銓 男 36 紀宏明 男 A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CA112000371

24 射箭 2級
OPEN

反曲弓
曾隆煇 男 67 李嘉慈 男 A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CA114001210

25 射箭 2級
OPEN

複合弓
楊鈞凱 男 28 廖永智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AR教A003

26 射箭 2級
OPEN

複合弓
吳中宏 男 45 陳享宣 男 A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CA114000721

27 射箭 3級
OPEN

複合弓
王心嵐 女 64 張宇聞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AR教A001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2026年亞帕運備戰計畫+2028帕運備戰計畫

選手教練名單
本名單經運動部115.02.25運適(四)字第1150200109號函核定 更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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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3.20

序 運動種類
備戰

級別
國際分級 選手 性別 年齡 教練 性別

教練

級別

教練證

證號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2026年亞帕運備戰計畫+2028帕運備戰計畫

選手教練名單
本名單經運動部115.02.25運適(四)字第1150200109號函核定 更新時間:

28 射箭 3級
OPEN

複合弓
李畇嫻 女 66 官德財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AR教010

29 射箭 3級
W1

複合弓
張家菘 男 55 李嘉慈 男 A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CA114001210

30 射箭 3級
OPEN

複合弓
常溢芬 女 61 潘嘉均 女 A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CA115000163

31 田徑 1級 F12 劉雅婷 女 35 張福生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AT教A002

32 田徑 2級 T13 吳農彬 男 30 張福生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AT教A002

33 田徑 2級 F56 劉瑋旂 男 31 曹文仲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AT教A003

34 田徑 3級 F12 江志忠 男 46 吳書瑋 男 C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C99155

35 田徑 3級 T11 吳宜容 女 20 黃榮坤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AT教A004

36 田徑 3級 F53 黃楷倫 男 29 陳家玉 男 A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CA114001977

37 輪椅網球 2級 QUAD 黃楚茵 女 48 周修愷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3-WT教A001

38 輪椅網球 2級 QUAD 黃子軒 男 62 周修愷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3-WT教A001

39 輪椅網球 3級 OPEN 吳宜珊 女 46 廖文瑞 男 A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CA114000917

40 輪椅網球 3級 OPEN 王偉軒 男 40 林永華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WT教A001

41 輪椅網球 3級 OPEN 唐兆漢 男 38 周修愷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3-WT教A001

42 健力 2級
PO

(-86kg)
林資惠 女 45 陳頴德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PO教A001

43 健力 3級
PO

(-67kg)
林亞璇 女 50 陳頴德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PO教A001

44 地板滾球 3級 BC1 蔡憶婷 女 33 吳秋能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1-BO教A002

陳秀玉 女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2-B0教A008

林錦堂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BO教A001

46 地板滾球 3級 BC3 陳姿妏 女 44 劉祥龍 男 A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2-BO教A002

47 柔道 2級
J2

(-73kg)
張少豪 男 29 陳楓舜 男 B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JU教A004

48 柔道 2級
J2

(-57kg)
蔡欣穎 女 16 李青忠 男 A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

CA114000474

49 柔道 3級
J2

(+100kg)
黃晟閔 男 20 莊登州 男 A

中華民國柔道協會

CA112000213

50 游泳 3級 S10 謝宛蓁 女 29 馮士原 男 B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CA114000699

51 游泳 3級 S14 董宜安 女 27 許清哲 男 A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CA115000325

男 4845 地板滾球 3級 BC3 陳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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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 

壹、 依據：依「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貳、計畫願景： 

一、建立接班梯隊：為我國參與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帕運)、亞洲帕拉

運動會(簡稱亞帕運)，培植潛力新秀培育，建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接

班梯隊。 

二、鼓動支持氛圍：透過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心障礙

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參、計畫執行單位：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肆、計畫期程：115 年 1月至 12 月。 

伍、申請資格及原則： 

一、潛力新秀選手培育原則年齡須參照各運動種類之年齡建議表

(如附件一)，且原則應符合下列定義： 

(一)競賽種類：為確認培育選手之競賽種類，我國確具國際競爭優 

勢，有關種類之擇選應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我國選手成績應有最近二屆帕運前六名或亞帕運前三名水準。 

2、新興或潛力發展運動種類，得經單項委員會專案評估申請，提 

報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呈報運動部核定。 

(二)選手資格： 

1.進場資格： 

(1)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世界排名前32名(或客觀成績

達上揭排名水準)，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2)最近一屆亞洲帕拉青年運動會獲單項前3名成績之選手。 

(3)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全國紀錄保持人，且其成績

具有國際競爭力。 

(4)經專案評估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具潛力選手。 

(5)若選手培育原則年齡超過規定但符合成績優異者，由單項委

員會提出申請，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呈報運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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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2.退場： 

(1)參加比賽或檢測成績未達階段培訓目標者。 

(2)選手受傷經帕總運動醫學委員會評估無法繼續訓練者。 

二、參與本計畫之潛力選手暨新秀選手，應於近一年度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會長

盃或全國性競賽，並有固定訓練場域，其訓練場域優先以公有運動場域、

學校為原則，且應有基本設備、設施、器材、裝備及指導教練等；其場域

應能固定對外開放，以擔任協助招募站點角色；本會將公告訓練場域資訊，

以鼓勵更多身心障礙者投入參與(本案經費資源得共用，惟應優先用於潛

力及新秀選手需求)。 

三、為提升計畫辦理效益，本會依規定將辦理運動訓練科學研習(如：運動營

養、肌力訓練、運動訓練法、運動傷害防護觀念等)，其課程師資應與現

行裁判、教練講習會有所區別；參與本計畫之潛力選手及新秀培育其指導

教練，應參與研習活動。 

陸、經費：  

一、本計畫補助訓練相關費用科目如下，原則將在通過名單後以月為週期撥付

核銷(實際金額依運動部核定該年度經費為主)： 

(一)選手營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 

(二)教練指導費：每人每月6,800元。 

(三)教練及選手膳雜費：每人每月1,200元。 

(四)消耗性器材：每位選手至多12,000元(單價不得逾1萬元)。 

(五)運動傷害防護費：每星期可申請一次，依選手提出申請需求，由

本總會統一編排。 

◎其他科目：雜支、場地費或其他科目支用需求，請專案提報總會

審議，並附佐證資料。 

二、經費支用規範：本案支用規範參照「全國性團體經費補助辦法補助基

準表」辦理，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申領教練指導費者，不得以

同一事由重複申領運動部其他補助、委辦經費；領取本計畫教練指導

費者，應具備本總會或全國性單項協會所頒發該運動種類B級以上教

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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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聘任運動傷害防護員支援訓練工作者，應聘請具有運動部依法令規

定檢定合格，並執有有效期間證照之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

並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柒、督導機制： 

一、由本會成立輔導專案小組，督導並協助所屬潛力新秀，依核定計畫確實執

行、填寫訓練日誌及建置各種資料，作為績效查核依據；運動部得視需要

不定期安排訪視，屆時參與計畫者應配合協助提供詳細資訊及說明。 

二、各潛力及新秀培訓作業若有修正或變更(含培訓地點、週期等)，應儘速敘

明原因，並將變更後資料，由本會查核後，報運動部備查。 

三、本會於委辦計畫成果報告中，提供本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含各潛

力及新秀訓練執行情形、訓練績效(具體成績)、辦理輔導訪視情形、整體

行銷倡議成效、經費運用及籌措情形、檢討改進建議事項、未來推動建議

等。 

四、本計畫執行績效與各潛力及新秀訓練績效將作為未來計畫挹注資源與否之

參據；新秀選手個人訓練績效及成績將作為是否持續挹注個人資源之參考；

未達成者應提出檢討報告。 

五、潛力選手或教練因違反運動精神、運動禁藥或其他違規情事，經判處禁賽

處分者，應立即提報本會，於禁賽期間應停止其培訓資源。 

捌、申請方式： 

一、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15年2月28日止。 

二、申請名單由總會單項召集人或各單項委員會檢附成績佐證資料提出申請。 

三、本會將依本計畫實施理念與目標初核彙整申請資料後，陳送運動部備

查後執行。 

玖、審查機制： 

一、初核：由本會各單項委員會召開會議辦理，應充分確認潛力新秀資格與佐

證資料之驗證，並進行挹注資源優先順序之排序。 

二、覆核：由本會召集審查會議審核，並呈報運動部，再由運動部視需求召集

審查會進行最終查核。 

壹拾、附則： 

一、選手各月訓練營養費若有不實申領情事(如停止訓練或參賽規劃)經查屬實

者，不予挹注資源；其已領取者，應撤銷或廢止其挹注資源，並依規定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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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二、訓練相關費用依每月撥付及核結，如嗣後核算因故與原核結金額有落差，

屆時再請辦理繳回。 

三、為提升行政效能，就各該選手訓練營養費，得採一次撥付(免按月)，並請

定期檢視訓練成效(如：提列選訓委員會報告)，並將參賽成效列入成果報

告。 

四、執行單位應協助潛力選手培訓作業所需相關協助，並進行宣傳，俾透過潛

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心障礙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壹拾壹、本計畫經運動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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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各運動種類潛力新秀年齡建議表 

編號 項目 建議年齡 

1 羽球 輪椅組 30歲、站立組及 SH6組 25歲 

2 輪椅網球 QUAD組 35歲、OPEN 組 30歲 

3 射箭 W1及公開組 45歲 

4 射擊 步槍及手槍 45歲 

5 柔道 25歲 

6 健力 30歲 

7 跆拳道 25歲 

8 桌球 輪椅組30歲、智能障礙組及站立組 25歲 

9 田徑 田賽30歲、徑賽25歲(輪椅及長距離 30歲) 

10 輪椅籃球 30歲 

11 游泳 
視障及智能障礙(短距離 25歲、長距離 30歲) 

肢體障礙 25歲 

12 輪椅擊劍 30歲 

13 地板滾球 BC1 BC2 BC4 30歲、BC3 45歲 

14 坐地排球 45歲 

註：若選手培育原則年齡超過規定但符合成績優異者，由單項委員會提出申請，經本總會選訓委員 

會決議通過，呈報運動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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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申請表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運動種類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LlNE ID  

電子信箱  

運動種類 

資格確認 

□ 我國選手成績應有最近二屆帕運前六名或亞帕運前三名水準 

□ 新興或潛力發展運動種類，申請單項委員會專案評估申請 

佐證 

說明 

請說明符合成績情形或申請專案評估考量 

選手 

申請資格 

(請檢附紙本

佐證資料) 

□ 
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世界排名前 32 名(或客觀成績達上揭排名水

準)，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 最近一屆亞洲帕拉青年運動會獲單項前三名成績之選手 

□ 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全國紀錄保持人，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 
經專案評估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具潛力選手 

(檢具最佳成績證明，含參賽年度及賽會名稱與參賽項目) 

□ 
為專項運動新秀發展選手，申請由單項委員會提出申請 

(檢具最佳成績證明，含參賽年度及賽會名稱與參賽項目) 

是否需要 

運動防護 

□ 是 

□ 否 

每周 1次 (請務必填報防護星期及時段/訓練地點名稱住址) 

星期○ 防護時間:00:00 地點/住址: 

星期○ 防護時間:00:00 地點/住址: 

指導教練  
最高等級 

教練證號 

級別:□ A級 □ B級 □ C級 

證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手機號碼  LlNE ID  

電子信箱  

9



教練證黏貼 

 (正面) 

教練證黏貼 

 (背面) 

訓練場域 
地點名稱: (請詳填訓練地點及住址資訊) 

住址: 

訓練時段 

每星期訓練時間(請詳填訓練週期時間，如有不同訓練地點,請註明訓練地點) 

星期○ 時間:00:00-00:00 (地點名稱及住址:) 

星期○ 時間:00:00-00:00 (地點名稱及住址:) 

近 1年度 

最佳賽事 

成績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預估賽事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預估成績： 

聲 明 書 
本人符合是項計畫之補助申請資格，經詳閱計畫執行內容及條件同意：1.教練和選手執行訓練計
畫並按月陳交訓練報告；2.配合及接受督訓考核等事項，特立此書。 

立 書 人：                         

監 護 人：                         

(選手年齡未滿 18歲者，監護人請務必簽名) 

指導教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為保障個人權益與資料安全，上開選手所填資料僅作本計畫陳報、核結及檔案列管所用，不 

       做其他用途。 

    (2)申請表(正本)連同佐證資料(影本)以掛號寄至 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1樓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訓練組 王珮玲 收 (02)8771-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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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5 年-單項委員會召集人    聯絡資訊 

序號 姓名 運動項目 電子郵件 

1 張可欣 帕拉田徑 zkx2@ulive.pccu.edu.tw 

2 洪佳君 帕拉冰石壺 betty660628@gmail.com 

3 吳碧滿 地板滾球 r1392@ms27.hinet.net 

4 陳五洲 帕拉羽球 mars7813@mail.tumt.edu.tw 

5 陳堯富 坐地排球 yahoo1121@st.tc.edu.tw 

6 陳玉龍 帕拉保齡球 huanwen500@gmail.com 

7 許吉越 帕拉柔道 cyhsu@gm.cyut.edu.tw 

8 吳亭廷 帕拉射箭 ease99776@apps.ntpc.edu.tw 

9 張梅英 帕拉射擊 helen0957@yahoo.com.tw 

10 陳金海 帕拉桌球 king@mail.cjcu.edu.tw 

11 陳瑞蓮 帕拉健力 mermaid0602@gmail.com 

12 陳惠珠 帕拉游泳 chen071138@gmail.com 

13 陳銨漵 帕拉跆拳道 idcord@hotmail.com 

14 廖智雄 輪椅網球 jackie@mail.mcu.edu.tw 

15 蔡秀慧 輪椅舞蹈 tsaihsiuhui@yahoo.com.tw 

16 張志凌 輪椅擊劍 sword@ukn.edu.tw 

17 周泓諭 輪椅籃球 chou650615@yahoo.com.tw 

18 劉玉峯 帕拉鐵人三項 liou0208@yahoo.com.tw 

19 林錦城 輪椅橄欖球 taiwan.kh@msa.hinet.net 
 

11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實施計畫(稿) 

壹、計畫依據： 

 依據運動部「115年全國身障者參與國際體育運動競賽與活動委辦計 

畫」辦理。 

貳、背景說明： 

為培訓、發掘具發展潛力之基層競技運動選手，提升國內帕拉選手競 

技運動實力，特擬定重點運動種類，據以設立基層訓練據點。 

參、執行期程： 

自核定通過日起至 115 年 12月 31 日止。 

肆、據點運動種類分析： 

重點培訓運動種類以曾列入亞帕運、帕運比賽種類為主，並優先輔導 

近 2 屆帕運奪牌、帕運參賽、亞帕運奪牌之運動種類成立據點(該運動 

需列入當屆帕運及亞帕運比賽種類)，區分為一級(國內優勢種類)與二 

級(國內具發展潛力種類)及三級(新興種類)共 18 種，補助經費以一級 

種類優先： 

一、一級(國內優勢種類) 

    田徑、羽球、桌球、輪椅網球、射箭、跆拳道、游泳、柔道 

二、二級(國內具發展潛力種類) 

    健力、射擊、鐵人三項、輪椅籃球、地板滾球 

三、三級(新興或非最近 1 屆帕運或亞帕運種類) 

    冰石壺、坐地排球、輪椅橄欖球、輪椅擊劍、輪椅舞蹈、保齡球 

伍、據點設立原則： 

一、各據點之設立需依本試辦計畫由本總會運動種類召集人或單項協會

協助提出，並經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運動部核備。 

二、據點為符合區域平衡之原則，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區，各種類

未成立據點之區域，得由召集人或單項協會協助成立，成立前 3 

年不受會長盃報名之限制，經費分配以基本推動費用 C級為標準。 

三、為確保訓練據點推動作業之品質及延續性，申請時原則應提出場地

管理單位同意申請成立訓練據點之佐證資料(如公文)；提出佐證資

料者，將優先業入補助對象。 

四、為檢核推動效益，各據點將於隔年度進行績效考核；各據點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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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人以負責所有相關行政事宜。 

五、所有訓練據點成員(選手、教練)需設籍、工作、就學或現居於該縣

市，每一參賽隊員需符合各運動種類之分級標準，且每一參賽隊員

至多參加 2 項不同運動種類之訓練據點。 

六、每一訓練據點至少須有一位具備該運動種類 B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

之專業人員擔任教練(選手不得兼教練)，並須有符合該運動種類所

需之場地設施、器材及裝備；成立據點後，應做為帕拉競技運動基

層推廣活動據點。 

七、各運動種類訓練據點前一年度或該年度會長盃報名之人數須符合以

下規定人數標準(由召集人或單項協會協助成立之新據點，3 年內

不受本條規定之限制)： 

(一)桌球、輪椅籃球、坐地排球：9 人 (含)以上。 

(二)羽球、射擊、田徑、游泳、保齡球、輪椅舞蹈、地板滾球、輪

椅橄欖球、射箭、輪椅擊劍、輪椅網球：7 人 (含)以上。 

(三)柔道、健力、鐵人三項、冰石壺：3 人 (含)以上。 

八、成立據點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未

於推動期間依保額保險者，將不予同意申請。投保健康保險或傷害

保險者，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300 萬元。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萬元。 

陸、經費支用科目： 

一、實際經費以運動部核定經費為主，補助費用優先支用保險費，餘得

依場域需求支應運動訓練器材設備、消耗性器材(經常門經費，單

項消耗性器材需低於新台幣 1 萬元以下)、教練費、場地租借費、

運動防護費。 

二、本計畫補助訓練相關費用科目如下： 

(一)教練費：1,700元/天。 

(二)防護員費：2,000 元/天。 

(三)場地費：覈實報支。 

(四)交通費：（限地板滾球項目） 

 按實際訓練天數覈實補助，每日上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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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訓練 5次(含)以上者：每日最高 4,000 元。 

 每週訓練 3~4 次者：每日最高 3,600 元。 

 每週訓練 1~2 次者：每日最高 3,200 元。 

(五)照護員費：（限地板滾球項目） 

 每人每日 984 元，依訓練頻次設定每週核銷上限： 

 每週訓練 5次(含)以上者：每週最高補助 5 日（4,920 元）。 

 每週訓練 3~4 次者：每週最高補助 4日（3,936 元）。 

 每週訓練 1~2 次者：每週最高補助 2日（1,968 元）。 

三、提供運動防護服務專業人員，須具備有效期限內運動部核發之運動 

防護員證書或衛生福利部核發之物理治療師證書。 

四、運動訓練器材設備之申請，以非個人運動輔具為原則，經核定購置

者，器材設備應註記「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且配合依「中

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財物管理辦法」辦理，爾後若未推動基層訓練據

點，相關器材設備應繳回本總會統籌運用；另本總會將依「運動部

補助各機關團體購置器材設施管理使用原則」規定辦理，並完成財

物登記及維護管理事宜。 

五、當據點經費用罄後，仍須依計畫持續配合據點辦理相關訓練。 

柒、各年度據點經費分配原則： 

一、經費補助上限 

為鼓勵各據點提供穩定訓練頻率與時數，落實基層選手培植工作，

各據點依其訓練次數及時數，最高補助上限原則如下： 

(一)每週訓練 5次(含)以上(每次最少 2 小時，教練費每人每天最

多計算 1次)：最高補助上限為 25 萬元。 

(二)每週訓練 3~4次(每次最少 2 小時，教練費每人每天最多計算 1

次)：最高補助上限為 18萬元。 

(三)每週訓練 1~2次(每次最少 2 小時，教練費每人每天最多計算 

1 次)：最高補助上限為 10 萬元。 

二、經費轉換原則(轉換後仍須符合補助上限規範) 

(一)基本推動費用(二級及三級種類減半核發)： 

1.會長盃參賽人數 6 人以下列為【C 級】，轉換補助經費 5 萬

元(保險費、場地租借費、教練費、運動防護費)及器材費 5 

萬元。 

2.會長盃參賽人數 7-15 人列為【B 級】，轉換補助經費 9 萬

元(保險費、場地租借費、教練費、運動防護費)及器材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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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3.會長盃參賽人數 16 人(含)以上列為【A 級】，轉換教練費 

12 萬 5 千元(保險費、場地租借費、教練費、運動防護費)及

器材費 12 萬 5千元。 

(二)人數加權：列為 A 級之申請單位，會長盃報名人數每增加規

定人數標準 5 人則由基本推動費用加權 10%，增加 10 人則

由基本推動費用加權 20%，以此類推。 

(三)訓練時數加權：該訓練據點執行訓練時段每週達 4 次(含)以

上，基本推動費用加權 10%。 

三、教練費支領原則:不得與本總會備戰計畫及潛力新秀計畫之核定訓

練天數重複支領教練費用，已支領本總會備戰計畫(一級)之教練不

得支領據點教練費用。 

四、有關各年度據點經費分配原則，本總會得視當年度實際推動預算及

申請情形依比例酌調。 

捌、申請方式: 

一、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3 月 13 日止 

二、請與各單項召集人聯繫，聯繫資訊如附件 

備註:請務必依據點設立原則，檢附申請表相關文件及據點保險資料。 

玖、審查、輔導： 

一、由本總會選訓委員及各單項召集人進行初核及實地勘查，並協助各

據點之強化與輔導相關事宜；相關作業並依運動部訓輔會議審查意

見辦理。 

二、為瞭解受補助單位辦理成效，運動部得視需要，派員進行訪視，受

補助單位應配合提供詳細資料，並作必要說明。 

拾、進場與退場審核機制： 

 一、進場機制： 

申請設立訓練據點者，除應符合本計畫所定之「據點設立原則」各

項規定，由帕總選訓委員會初審，運動部訓輔小組覆核審議後核

定。 

二、退場機制： 

據點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二次查證屬實，本總會得視情節輕重

處以「限期一個月改善」、「停止當年度補助」或「取消次年度申請

資格」： 

（一） 計畫執行：未依核定計畫內容落實訓練，或訓練頻率與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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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未達核定標準，經限期一個月改善仍未達改善成效者。 

（二） 行政規範： 未依規定辦理場地保險、經費核結或相關 

行政作業，影響計畫執行。 

（三） 誠信缺失： 經查證有虛報資料、重複請領補助或其他違反

誠信原則及本計畫相關規定之行為者。  

（四） 績效評估：經年度績效考核評估，其訓練推動成效有限（如

選手人數長期不足、出席率偏低、訓練成效不彰），且評估

已無持續設立或推動之必要者。 

三、審核時間： 

（一） 級別之核定、調整或退場審議：原則於每年 12 月辦理 

（二） 遇有特殊情形，得視實際需要另行召開會議審議。 

拾壹、本實施計畫如有其他未盡事宜者，得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報經運

動部備查後公布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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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職稱 運動項目 電子郵件
1 張可欣 召集人 帕拉田徑 zkx2@ulive.pccu.edu.tw
2 洪佳君 召集人 帕拉冰石壺 betty660628@gmail.com
3 吳碧滿 召集人 地板滾球 r1392@ms27.hinet.net
4 陳五洲 召集人 帕拉羽球 mars7813@mail.tumt.edu.tw
5 陳堯富 召集人 坐地排球 yahoo1121@st.tc.edu.tw
6 陳玉龍 召集人 帕拉保齡球 huanwen500@gmail.com
7 許吉越 召集人 帕拉柔道 cyhsu@gm.cyut.edu.tw
8 吳亭廷 召集人 帕拉射箭 ease99776@apps.ntpc.edu.tw
9 張梅英 召集人 帕拉射擊 helen0957@yahoo.com.tw

10 陳金海 召集人 帕拉桌球 king@mail.cjcu.edu.tw
11 陳瑞蓮 召集人 帕拉健力 mermaid0602@gmail.com
12 陳惠珠 召集人 帕拉游泳 chen071138@gmail.com
13 陳銨漵 召集人 帕拉跆拳道 idcord@hotmail.com
14 廖智雄 召集人 輪椅網球 jackie@mail.mcu.edu.tw
15 蔡秀慧 召集人 輪椅舞蹈 tsaihsiuhui@yahoo.com.tw
16 張志凌 召集人 輪椅擊劍 sword@ukn.edu.tw
17 周泓諭 召集人 輪椅籃球 chou650615@yahoo.com.tw
18 劉玉峯 召集人 帕拉鐵人三項 liou0208@yahoo.com.tw
19 林錦城 召集人 輪椅橄欖球 taiwan.kh@msa.hinet.net

115年-單項委員會召集人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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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據點名稱 
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訓練時數 
每周○天 (請依訓練時段及地點填寫) 

星期○ 00:00 - 00:00 

申
請
種
類 

一級  □田徑 □羽球 □桌球 □輪椅網球 □射箭 □跆拳道 □游泳 □柔道 

二級  □健力 □射擊 □鐵人三項 □輪椅籃球 □地板滾球 

三級  □冰石壺 □坐地排球 □輪椅橄欖球 □輪椅擊劍 □輪椅舞蹈 □保齡球 

據
點
設
立
原
則
條
件
檢
視 

□是

□否 

□各運動種類訓練據點前一年度或該年度會長盃報名報名人數，符合設立 
  原則人數之標準。(請檢附附件1資料) 
□由召集人或單項協會協助成立之新據點。 

□是

□否 

所有訓練據點成員(選手、教練)需設籍、工作、就學或現居於該縣市。 

(請檢附件2資料，據點成員基本資料) 

□是

□否 

每一訓練據點至少須有一位具備該運動種類 B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之專業人員擔任
教練(選手不得兼教練)，並須有符合該運動種類所需之場地設施、器材及裝備。 

□是

□否 

每一參賽隊員需符合各運動種類之分級標準參賽 

(如據點成員基本資料表) 

□ 
提出訓練據點管理或租借單位同意申請成立訓練據點佐證資料(應檢附資料) 

(如公文、場地租借同意書或租借單位同意之電子信件) 

□是

□否 

□據點已辦理投保規定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請檢附保險資料) 

□據點尚未辦理保險，需請總會代為辦理投保業務。(由總會投保後，無法取消投保) 

據
點
總
教
練 

教練證(正面) 

請提供一位具有B級教練以上證照 

教練證(背面)  

請提供一位具有B級教練以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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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層訓練據點前一年度或該年度會長盃報名資料表 

請依據該據點申請參加報名會長盃年度之報名人數勾選級別 

級別： □ A級(16人(含)以上) □ B級(7~15人) □ C級(6人以下) 

序 姓名 性別 參加年度 參加組別 參加項目 比賽成績 
獎牌數統計 

金 銀 銅 

範例 帕拉林 男 112 田徑 男子100公尺 第一名 1   

          

          

          

          

          

          

          

          

          

備註:本表請自行增減使用。 

附件 2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成員基本資料表 

序 類別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是否具有

分級標準 

訓練據點成員是
否符合設籍、工
作、就學或現居 
於該縣市之條件 

手機號碼 

範例 
教練 帕拉林 男 115/01/01 無 ■符合□未符合 0900-001-002 

選手 王小明 男 113/01/01 ■是□否  ■符合□未符合 0900-003-004 

        

        

        

        

        

        

備註:本表請自行增減使用。 

19



附件 3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器材申請預算表 

序 
品項(品牌)/規格尺寸/顏色 

(請務必詳列品項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詳細規格 

尺寸、型號、材質… 

越詳細越好 

1       

2       

3       

4       

5       

6       

7       

8       

總計金額 ○○○○元整 

 

收貨資訊 

收 貨 地 址  

姓 名  

電 話  

備註:本表請自行增減使用，請先提供該據點申請器材資訊，實際以核定單位及金額

為主，單一項目總金額須達新臺幣 1,000 元以上，器材以非個人運動輔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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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2 次田徑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07 日（星期日）○時○分 

二、 地點： LINE 群組會議 

三、 主席：張可欣              紀錄： 

四、 出席：(詳如出席畫面)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2026 年田徑項目預估參賽國際賽事更動，提請 審議。 

 

說  明：(一)原訂參加的巴黎帕拉田徑大獎賽，於國際帕拉田徑

總會(WPA)網站公告取消(如上連結)。

(https://www.paralympic.org/athletics/classification/evalua

tion-opportunities)  

        (二)參照往年參加國際大獎賽之經驗，並由亞帕備戰教

練提議更動為「突尼西亞帕拉田徑大獎賽」。 

 

 

 

決議： 

 

     

    

七、 散會時間：○○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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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群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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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年第 2次羽球委員會 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 ）20 時 00分 

二、 地點：線上群組會議 

三、 主席：陳五洲召集人          記錄：(略) 

四、 出席：鄭元龍、李承晏、陳儷今(請假)、連家瑩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上次會議決議 

案由 決議 
提案一：2026國際賽事遴選辦法  1. 提案通過 

提案二：為遴選中華羽球代表隊參

加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

拉運動會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1. 提案通過 

提案三：為遴選 2026 年帕拉林羽

球國際賽事隨隊教練 

1. 隨隊教練人選與排序如下：楊智傑、王彥邦、鄭任佑、韋

焰、潘光敏、龔雅慈、紀宏明、許子淵、鄭元龍、謝豐

盛、李承晏、連家瑩 

提案四：選派參加 2026 年 2 月

「巴林帕拉羽球世錦賽」選手及教

練名單 

1. 選派方振宇、蒲貴煜、吳于嫣、奕琳、胡光秋、楊伊宸、

翁宇裕、葉恩銓、蘇昱安、董曉威等 10 位選手 

2. 選派王彥邦、韋焰、鄭任佑等 3 位教練 

提案五：選派參加 2026 年 3 月

「西班牙 Vitoria 帕拉羽球國際公

開賽 - 二級」選手及教練名單，  

1. 選派方振宇、蒲貴煜、吳于嫣、奕琳、胡光秋、楊伊宸、

翁宇裕、葉恩銓、林家翔、方志忠等 10 位選手 

2. 選派潘光敏、龔雅慈、許子淵等 3 位教練 

提案六：選派參加 2026 年 3 月

「西班牙 Toledo 帕拉羽球國際公開

賽 – 一級」選手及教練名單 

1. 選派方振宇、蒲貴煜、吳于嫣、奕琳、胡光秋、楊伊宸、

翁宇裕、葉恩銓等 8 位選手 

2. 選派韋焰、潘光敏、龔雅慈等 3 位教練 

 

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2026 亞帕運備戰選手吳于嫣申請更換指導教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能協助選手更有效的平日訓練與比賽臨場指導，選手吳于嫣

擬更換指導教練為鄭竣逸教練(附件：115-2-1-1) 

二、 本案經原指導教練韋焰與新教練同意並簽屬同意書(附件：

115-2-1-2) 

決  議： 

一、 提案經 5 位委員出席會議，4位同意通過(主席未投票)上述提

案。 

二、 建議 2026年 3月西班牙一級賽事，由潘光敏、龔雅慈兩位教練協

助選手指導事宜即可。 

三、 建議以後出賽，以原指導教練擔任選手臨場指導為宜。 

四、 本案續送中華帕總選訓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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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 由：葉恩銓選手擬自費參加以下杜拜、巴西、祕魯國際賽，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葉恩銓是 SL4 選手；目前國際單打排名為第 18 名。 

二、 葉選手為增加積分爭取進入 2026雅帕運比賽資格，擬自費參加

以下三場國際賽事(如下表)。 

三、 擬請同意參賽並協助相關報名事宜。 

 

1. 2026 杜拜帕拉羽球公開賽-二級 

Fazza Dubai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2. 2026 巴西帕拉羽球公開賽-三級 

Brazil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3. 2026 祕魯帕拉羽球公開賽-二級 

Peru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決  議： 

一、 提案經 5 位委員出席會議， 4位同意通過(主席未投票)上述提

案。 

二、 本案續送中華帕總選訓委員會審議。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時間：115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2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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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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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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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2 次柔道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20 時 30分 

二、 地點：網路會議 

三、 主席：許吉越     紀錄：李政達 

四、 出席：許吉越、陳燕修、李政達、郭癸賓、侯碧燕(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 由 1：有關推薦選派「2026年哈薩克阿斯坦那柔道大獎賽選手及

教練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5 月 12-13 日 

(二)、 比賽地點：哈薩克阿斯坦那 

(三)、 本次選派 3 位選手，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

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將作為報名

依據) 

國內成績 國際成績 
最低參

賽標準 

所屬教

練 

備註 

(是否

需要

分級) 

1 張少豪 男 
28 J2 

-70 
  

世界排名

第 16 名 
 

陳楓舜 
是 

2 蔡欣穎 女 
15 J2 

-52 
  

世界排名

第 10 名 
 

楊俊霆 
否 

3 黃晟閔 男 
19 J2 

+95 
  

世界排名

第 13 名 
 

莊登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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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選派 2 位教練，教練遴選方式依據「中華帕拉林匹

克總會 2025 年柔道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如

附件三，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

證照影本 

 備註 

1 莊登州 男 A 級   

2 楊俊霆 男 A 級   

(五)、 陳楓舜教練因賽事期間適逢大專盃賽事，無法帶隊出國。 

決  議：通過 

 

七、 散會時間：2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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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手成績證明 

張少豪  

 
蔡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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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晟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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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練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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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2 次射箭委員會  

通訊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2 時 50 分 

二、  地點：Line 群組會議  

三、  主席：吳亭廷            紀錄：林佳瑩 

四、  出席：陳麗如、潘昱璇、林季嬋、陳宜蓁、吳亭廷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有關原規劃參加 9 月「2026 阿默達巴德亞洲帕拉亞

洲盃第二站」賽事，因印度疫情嚴峻，擬更換為參加

6 月「2026 現代世界帕拉射箭」賽事一案，提請討

論。 
說  明：依本會原規劃之年度國際賽事參賽計畫，原預定於 9

月派隊參加於印度阿默達巴德舉辦之「2026 阿默達

巴德亞洲帕拉亞洲盃第二站」賽事。惟近期印度部

分地區爆發立百病毒疫情，考量該病毒具高度傳染

風險，為維護選手、教練及隊職員之健康與安全，並

降低國際移動可能衍生之防疫風險。經綜合評估選

手備戰規劃、賽事層級及競技表現累積等因素，擬

調整原參賽計畫，改派隊參加於 6 月舉辦之「2026 
現代世界帕拉射箭」賽事，以維持選手國際參賽機

會，並持續累積國際競賽經驗及競技實力。爰提請

同意將原規劃參加之 9 月「2026 阿默達巴德亞洲帕

拉亞洲盃第二站」賽事，更換為參加 6 月「2026 現
代世界帕拉射箭」賽事。 

 
決  議：照案通過。 

七、 散會時間：下午 13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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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2 次射箭委員會 

通訊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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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3 次輪椅網球委員會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15 時 30分 

二、 地點：線上會議 

三、 主席：廖智雄              紀錄：廖智雄 

四、 出席：劉耀台、王凌華、賴茂盛、王雅民                    

五、 主席致詞： 

六、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選派參加 4 月 14 日至 18 日「2026 輪椅網球首爾公

開賽 SEOUL OPEN 500 級」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討

論。 

說  明：1.比賽日期：2026 年 4 月份 

        2.比賽地點：韓國 首爾 

        3.本次選派 5 位選手、2 位教練。 

 決  議：以 2026年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備戰選手為優先，依次 

         由 115 年會長盃成績遴選，QUAD 組 2名、男子組 2 名、女 

         子組 1 名。 

         教練2名遴選依據有意願代表參賽選手排名較高者提出推 

         薦教練人選，若該教練無意願者，則由次優選手所提出教 

         練人選擔任。 

賽事名稱 地點 選手 教練 

2026 輪椅網球

首爾公開賽

SEOUL OPEN 

500 級 

韓國首爾 

4/14-

4/18 

Quad組： 

黃楚茵、黃子軒 

(亞帕運備戰 2 級) 

男子組： 

戴加楊、唐兆漢 

候補： 

王偉軒、林金達 

(唐兆漢、王偉軒亞

周修愷 

 

 

 

 

周修愷 

林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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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運備戰 3 級) 

女子組： 

吳宜珊 

(亞帕運備戰 3 級) 

候補： 

楊綵縈、李宛靜 

 

 

廖文瑞 

七、教練名單：正取：周修愷、廖文瑞 

     備取：林永華 

八、臨時動議:無 

散會時間：16 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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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3 次輪椅網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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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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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3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二、 地點：採線上視訊會議 

三、 主席：吳碧滿                       紀錄：謝涵雅 

四、 出席：黃國書、許弘憲、周柏宏、林錦城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一、有關 4 月 9 日至 16 日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地板 

              滾球挑戰賽，經大會通知延期比賽，確切時間仍未定 

              似通知再議。 

              二、帕總地板滾球會長盃訂於 115 年 3月 28、29 日 

              全天比賽，地點台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敬請委 

              員撥冗蒞臨指導。 

七、 討論事項： 

     案 由一：審議 115 年潛力新秀選手劉佳昇，提更換潛力新秀 

              指導教練為李揚震案，提請追認。 

     說 明：一、依據潛力新秀劉佳昇選手提出更換教練案:「提案： 

           115年潛力新秀選手劉佳昇，擬更換潛力新秀指導教練。 

           原由：依據帕總通知，115年的潛力新秀名單，為延續 

           114年的潛力新秀名單。劉佳昇選手表示，從去年底開 

           始，都同時委請李揚震教練一起偕同平日的訓練，並陪 

           同一起出國，參加去年 11月的澳洲坎培拉挑戰賽事，並 

           在該賽事中榮獲銅牌，原教練陳秀貞教練也同意更換， 

           但由於是延續性的關係，總會表示，需請單項委員會知 

           悉並同意，總會即可以調整後續的行政作業，懇請同意。」 

           二、案經 3/2 日有將此案事先在委員會 LINE群組週知同 

           意在案，今提請追認。 

    決 議：追認通過。 

    案 由二：備戰選手陳銘哲提擬自費參加 6月哈薩克地板滾球世 

           界盃比賽案，提請審議。 

    說 明：一、備戰選手陳銘哲提 6月哈薩克地板滾球世界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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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非公費既定賽事，擬請委員會同意自費前往參賽？  

           二、自費哈薩克世界盃參賽意願，組隊人員如下： 

           BC3個人賽選手：陳銘哲、軌道操作員/教練：陳秀玉、    

           運動心理教練/照護員：陳秀貞、照護員：陳萬年， 

           三、請委員會同意自費報名參賽，如得列候補參賽報名 

           亦可。 

     決 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案 由一：有關 115 年備戰選手陳銘哲，擬提增加一名教練 

             林錦堂案(提案前有詢問陳秀玉教練同意安排增加)。 

     說  明：為因應搭配雙人賽訓練及其他訓練之協助所需，僅提 

             請增列教練一名，由林錦堂教練擔任選手陳銘哲之第 

             二教練，而 115 年備戰期間，協助其訓練，但不支領 

             其備戰教練之訓練費(林錦堂教練需書切結書不支領 

             其備戰教練之訓練費)。 

     決  議：照案通過，連同切結書一併呈上記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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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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